
按照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16条规定， 因职工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
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但何谓 “职工本人原因” 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由此也产
生一些纠纷。 本文7个案例的处置结果， 值得劳动者借鉴。

【案例1】
履职不当导致巨额损

失， 承担失职责任

2021年4月28日 ， 会计许英
华收到以公司法定代表人夏老板
名义发送的QQ邮件。 她当即将
该链接在微信工作群中转发给夏
老板 ， 但夏老板未回复 。 接下
来， 她点击该链接进入一个QQ
聊天群， 群中有夏老板、 公司监
事和她本人。 QQ群中的 “夏老
板” 要求她转款200万元。 她便
通知出纳张勇制单后立即审核并
付款。 张勇第一次转款未成功，
后经修改信息将这些钱转入 “指
定账户”。 当 “夏老板” 诈骗另
一笔200万元时， 她向夏老板核
实才发现被骗。 经公司起诉， 法
院判令许英华、 张勇分别赔偿公
司6万元、 4万元。

【评析】
本案中， 会计许英华、 出纳

员张勇在履职过程中未尽财务人
员基本的谨慎注意义务， 且存在
重大过失， 应当对公司遭受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其中， 出纳张
勇在无公司最终有权人审批意见
的情况下， 未履行基本的核实程
序， 仅根据会计许英华的指示即
制单支付200万元。 随后， 听从
许英华的指示在第一次支付失败
的情况下， 其仍未对该笔大额支
出引起重视， 最终酿成损失。 据
此， 法院依据二人的过错程度判
令其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2】
老板微信被盗， 员工错

误汇款承担重大过失责任

在电脑版微信群中， 出纳张
菡婷看到在外出差的公司汪老板
的指令： “婷婷， 上海这边的合
同谈成了， 需要缴纳预定金和第
一笔货款共36万元， 请立即将这
笔款打入对方银行账户。” 她马
上回复： “好的， 我这就通过网
银汇款！” 随后， 她将款项汇入
汪老板转来的银行账户内， 结果
上当受骗。 原来。 汪老板的微信
号被盗， 张菡婷因失误汇款被判

承担40%的过错责任。

【评析】
张菡婷作为出纳会计， 在汇

款时未履行审批手续， 亦未向汪
老板核实情况， 构成重大过失，
且该过失与公司受损之间存在直
接因果关系，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 当然， 公司在老板微信号
被盗后未及时纠错， 存在工作制
度不健全、 监督管理有漏洞等过
错， 亦应对此损失承担一定的过
错责任 ， 故法院作出了上述判
决。

【案例3】
工作细节疏忽， 应当赔

偿公司实际损失

齐智系建筑公司工程师， 双
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因工作
失误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应
当赔偿”。 2022年初， 公司在承
建某小区商品楼工程时， 按照设
计图纸， 楼顶屋面需预留多个通
风口， 齐智作为现场技术指导人
员， 却因工作疏忽未向施工人员
予以指示与告知 ， 导致通风缺
失。 为此， 公司不得不投资3万
元重新改建。 经公司申请， 仲裁
裁决齐智按50%的过错责任赔偿
公司1.5万元。

【评析】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16

条规定，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
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 用人单
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
赔偿经济损失。 本案中， 公司与
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也对此进行
了约定， 故公司享有索赔权利，
仲裁裁决是正确的。

【案例4】
离职时删除工作文件，

应当全额赔偿数据恢复费用

陈莉于2023年4月与公司协
商解除劳动合同， 离职时接替其
工作的同事多次要求她告知工作
电脑密码 ， 并移交电脑内的文
件， 但遭到拒绝。 事后， 公司委
托其他单位对陈莉的工作电脑进
行密码破解和硬盘恢复， 支付费

用9200元。 近日， 仲裁裁决陈莉
向公司全额赔偿该费用。

【评析】
虽然公司没有明文禁止员工

删除硬盘上的文件， 但保证公司
财物和相关经营数据文件的完整
性是劳动者应当遵守的基本义
务， 在未得到公司许可下， 员工
不得擅自删除公司的经营文件。
本案中， 陈莉故意删除存储在工
作电脑硬盘上的数据文件， 存在
明显的过错， 应当对其过错给公
司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承担全额
赔偿责任。

【案例5】
以欠薪为由私扣公司车

辆， 造成损失应当赔偿

曹旭系某驾驶员培训公司员
工， 其职责是驾驶公司面包车接
送员工上下班。 2021年4月20日，
双方解除劳动关系。 因公司拖欠
工资，曹旭拒绝返还面包车，并请
求仲裁裁决公司支付欠薪、 未签
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等费用。 待其
请求得到法院支持， 他才将车退
还公司。而此时其已占用车辆489
天， 公司要求其支付车辆使用费
5.6万元。 公司起诉后，法院根据
“日租金为115元”的鉴定意见，判
决支持公司该项请求。

【评析】
《民法典》 第240条、 第267

条规定：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
产或者动产， 依法享有占有、 使
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私人的
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 禁止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侵占 、 哄抢 、 破
坏。 曹旭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其扣车行为构成民事侵权。 因曹
旭私扣公司车辆造成损失， 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6】
服务期内跳槽， 应按约

定赔偿单位损失

2020年5月 ， 公司引进一套
加工设备， 并支付3万元对谢华
进行4个月的专项技术培训。 为
此， 公司与其约定5年内不得离

职， 否则按每年20%标准赔偿培
训费用。 2022年1月， 谢华跳槽
到另一家企业， 公司要求其赔偿
培训费22500元 。 近日 ， 法院终
审判决支持公司的诉请。

【评析】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

17条规定， 劳动合同期满， 但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依照 《劳动合同
法》 第22条的规定约定的服务期
尚未到期的， 应当续延至服务期
满。 原劳动部办公厅 《关于试用
期内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依据问题
的复函》 第3条规定， 用人单位
出资对职工进行各类技术培训，
职工提出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的， 如果试用期满， 在合同期内
则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支付
该项培训费用。 本案中， 法院按
照尚未履行的服务期计算谢华应
赔偿公司的培训费是正确的。

【案例7】
任性辞职导致单位损

失，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与客户签订价值15万元
家装合同后， 徐倩负责整个装修
的前期设计与现场指导工作。 当
4个月的工期进行到一个半月时，
徐倩因与公司领导发生争吵口头
提出辞职， 并当即走人。 事后，
公司通过其交接工作， 其不予理
睬， 最终导致装修迟延， 公司赔
偿客户违约金2万元。 经公司申
请， 仲裁裁决徐倩给付公司2万
元赔偿金。

【评析】
《劳动合同法》 第50条第2

款规定， 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
定 ， 办理工作交接 。 第90条规
定， 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
动合同， 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
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 给
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本案中， 徐倩辞职时
既未按规定提前30日通知公司，
也未办理交接手续 ， 而是突然
“撂挑子”， 其行为构成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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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哪些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编辑同志：

入职时， 公司拿出其预
先拟定、 可重复使用的合同
文本与我们签订劳动合同 。
尽管相关合同条款未与我们
协商、 也没有作出任何特别
提示， 但我们为获得这份工
作仍然签了字。 时隔一个多
月， 我们开始后悔自己的签
字之举， 原因是该合同写明
周六、 周日休息期间一律不
计发工资。

请问： 我们能否就 “周
六周日无薪制” 的约定反悔？

读者： 李秀秀等19人

李秀秀等读者：
你们有权反悔。
一方面，从劳动法律关系

上看，“周六周日无薪制”的约
定对员工没有法律约束力。

《劳动合同法》 第26条
规定： “下列劳动合同无效
或者部分无效 ： （1） 以欺
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
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
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
合同的； （2） 用人单位免除
自己的法定责任、 排除劳动
者权利的； （3）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 ”
《劳动法》 第51条规定： “劳
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丧假
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
期间，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
付工资。” 由于 “周六周日无
薪制” 的约定， 免除了公司
的法定责任、 排除了你们获
取周六周日劳动报酬的权利，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故该
约定虽然源于 “自愿” 签订
的劳动合同， 但同样自始无
效， 不能对你们产生法律约
束力。

另一方面， 从民事法律
行为上看， “周六周日无薪
制” 的约定同样对员工没有
法律约束力。

《民法典》第153条、第496
条、 第497条分别规定：“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格式
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
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
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
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
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
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
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
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
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
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对
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
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
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
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
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
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该格式条款无
效：……（二）提供格式条款一
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
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
方主要权利；（三）提供格式条
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

本案中， 相关劳动合同
系公司预先拟定， 并非与你
们协商确定， 针对的是不特
定的应聘者， 即符合格式条
款的构成要件。 由于公司在
签字时没有对你们给予特别
提示， 尤其是不合理地免除
公司法定责任， 限制、 排除
你们的主要权利， 故 “周六
周日无薪制” 的约定当属无
效。

颜梅生 法官

合同约定周六日无薪
职工是否有权说“不”？

读者冯丽丽向本报反映说，
其儿子今年13周岁。 前几天， 其
儿子自行到葛某经营的美容店对
手臂进行了文身。 她发现后， 要
求葛某对孩子的文身予以清洗并
赔偿相关费用， 但对方以文身系
孩子自愿为由予以拒绝。

请问： 美容店的做法是否存
在过错？

法律分析
文身不仅影响未成年人身体

健康， 还可能导致其在入学、 参
军、 就业等过程中受到限制， 严
重侵害未成年人的健康权、 发展

权、 受保护权以及社会参与权等
多项权利。 对此， 《民法典》 第
19条规定， 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
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
认； 但是， 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
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
龄 、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 未成年人文身的行为与其年
龄 、 智力不相适应 ， 也不属于
“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因
此， 给未成年人文身， 不仅需要
本人同意， 还需要征得其法定代
理人的同意、 追认后才有民事法

律效力。
同时，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 《未
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 》 第2
至5条还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
护职责， 教育引导未成年人进行
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对未成年
人产生文身动机和行为的， 应当
及时劝阻， 不得放任未成年人文
身。 任何企业、 组织和个人不得
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不得
胁迫 、 引诱 、 教唆未成年人文
身。 文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
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服

务 ； 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成年人
的， 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根据上述规定， 冯丽丽的儿
子年仅13周岁， 属于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 ， 以其年龄 、 智力状
况、 社会经验等尚不能判断文身
行为对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来
的损害和负面影响， 且事后法定
代理人未予追认， 故经营者应当
依法返还价款。 另外， 美容店在
未准确核实年龄身份的情况下，
为孩子进行手臂文身， 未尽到审
慎注意义务， 存在一定过错， 还
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张兆利 律师

13岁孩子自愿文身，店家应否担责？


